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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广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广振公司”）与华宏良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广振公司已将下列债权转让给华宏良。
华宏良作为受让人，请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立即向华宏良履行还款义

务（若因故更名、改制、歇业、抵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广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宏良

2018年5月31日

序号

1

2

3

4

贷款行

临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临商银行宁波分行

临商银行宁波观海卫支
行

临商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借款人

宁波益佳益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中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幽兰雅舍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雪人电器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元）

8000000.00

15999999.86

5000000.00

4929300.00

421995.27

2463600.00

保证人

无

顾南侠

宁波森特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新亿宏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双鹰电器
有限公司、孙利锋、丁立丹

浙江新亿宏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双鹰电器有限公司、孙利锋、丁立
丹、宁波泰纳电器发展有限公司、沈迪蛟、问红红

无

抵押人

宁波益佳益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花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亿宏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双鹰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宝驰电器厂

债权依据

（2014）甬鄞商初字第1392号《民事判决书》

（2012）甬东商初字第1490号《民事判决书》

（2014）甬慈商初字第2037号

（2014）甬慈商初字第2038号

（2013）甬慈商特字第110号

（2013）甬慈商特字第158号

备注

债权相关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利息等一并转让

债权相关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利息等一并转让

债权相关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利息等一并转让

债权相关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利息等一并转让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4月26日）,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116,709,567.82元及孳息（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
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九

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九鑫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温州九鑫联系电话：1586802999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5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市民盛贸易有
限公司

温州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

温州兴欣贸易有限
公司

温州市大和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4】月【26】日）

合同编号

2014年（瓯海）字0296号

2014年(瓯海)字0442号

2014年(瓯海)字0617号

2014年瓯海字0484号

2014年瓯海字0454号

2014年瓯海字0190号

2014年（瓯海）字0189号

2014年（瓯海）字0181号

2014年（瓯海）字0083号

2014年瓯海字0536号

2014年瓯海字0454号

2014年瓯海字0190号

2015年瓯海字0027号

2015年瓯海字0048号

2015年瓯海字0051号

本金

49,060,000.00

14,639,578.45

27,849,989.37

25,160,000.00

116,709,567.82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洞头龙野酒店投资
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

红日控股有限公司、温州兴欣贸易有限公司、温州市洞头龙
野酒店投资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洞头龙野
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高峰、周英雪、洞头龙野
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备注

抵押物：蒲源路香舍苑3、4幢103室、蒲源路香舍苑3、4幢105室、蒲源路香舍苑3、4幢106室、
蒲源路香舍苑3、4幢107室、蒲源路香舍苑13幢107室、蒲源路香舍苑15幢101室、蒲源路香舍
苑15幢103室、新桥街道山水名都57幢101室

抵押物：龙港镇红日海景1-3幢301室、车站大道金泰大厦五层

抵押物：蒲源路香舍苑16幢101室、104室、恒源路红日花园2幢108室、府前街金来大厦2102室

抵押物：蒲源路香舍苑15幢201室、蒲源路香舍苑14幢102室、蒲源路香舍苑3、4幢102室、蒲
源路香舍苑8幢101室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4月2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杨海强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等相关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
（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杨海强，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杨海强履行相关义务。
杨海强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杨海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

特此公告。
杨海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31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宁波甬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宁波楷胜亦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市卡美隆涂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30000000.00

29789358.84

19859307.48

欠息（暂计算至2017年2月15日）

3890554.71

4011529.90

2588410.85

担保人

抵押人：三门县和兴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三门县和兴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三门县和兴置业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嘉兴东兴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拥有嘉兴东兴置

业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22418.52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5817.00万元，利息2774.96万元，罚息3826.55万元（利息暂计至2018年3月31
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确定的
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https://zc-paimai.taobao.
com/zc/zc_item.htm?spm=a219w.11080364.0.0.KJ9MGf&user_id=2563229713)。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境内法人、组织（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竞价日期为2018年6月5日10时至2018年6月6日

10时止（延时除外）。起拍价18591.96万元，保证金1860万元，增价幅度10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传真：0571-85167878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8楼8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31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德汇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依法转让给浙江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浙江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浙江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037999-520343
特此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昕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1日

交易基准日：2018年2月28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经办行名称

台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温岭市联华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4,309,510.98

利息

（人民币元）

3,178,510.78

代垫费用

（人民币元）

123,712.00

债权总额

7,611,733.76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从债务人）

台州市娅洁舒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温岭市联华机械有限公司、朱云华、朱礼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浩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浩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浩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浩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诸暨浩越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浩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675797236、0571-8768951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诸暨浩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3月30日，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本金、利息）、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三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

15,795,500.00

利息

548,202.47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三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浙江东辉珠宝有限公司、浙江尤尼克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万鑫自控科技有限公司、诸暨万鑫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陈伟军、陈纯燕。


